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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离职后
公司竟给百余客户发邮件
称“她是小偷”

本报讯（首席记者 王颖 通讯员 火华）“要不是原来
关系好的客户告诉我，我根本不知道，公司居然给100多个
客户发邮件说我是小偷。”近日，站在法庭上，小汪仍是气得
发抖。

小汪于2017年1月应聘到宁波某机电公司，负责销售
工作，今年，因待遇问题离职。

离职后一个月左右，小汪突然收到原来关系较好的客户
小张给她转发的一封邮件，小张打开邮件后，气得浑身发抖。

这封信的原发信人是她之前就职的公司。这封信的大
致内容是：小汪已经不是本公司的销售人员了，盗取公司客
户资料后已经离职，她是小偷！

“这是恶意诋毁与诽谤！”小汪自然不能接受。近日她把
公司告上镇海法院，请求法院判决公司登报道歉，并赔偿精
神损害抚慰金6000元。

庭审时，公司承认大约向一百名客户发送邮件，对原告
造成了困扰。但是，公司辩称这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因小
汪在离职时偷了公司的客户资料和名片。

但是，在庭审过程中，该公司无法向法官提交确凿的证
据，证明小汪盗取了公司客户资料。

最后，法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
条、第一百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
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公
司向小汪进行书面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在报纸上刊登道歉
信，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

法官告诉记者：公民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
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本案中，
被告公司曾向大约100名客户发送电子邮件，称“小汪是小
偷”，损害了小汪的名誉，客观上造成了小汪社会评价的降
低，给小汪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及精神损失，被告公司的
行为已构成侵权，故应对小汪进行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

同吃同住20天
月嫂与雇主家人都得了传染病

到底是谁传染了谁？
举证不力的月子公司最终赔了4万余元

花大价钱请了月嫂，同吃同住20天后，月嫂和自家老母亲却都得
了传染病。宁海陈女士觉得是月嫂把病传染给了母亲，愤而把月子公
司告上了法院，要求赔偿近8万元。在宁海法院资深调解员周方圆的
调解下，双方达成协议，举证不力的月子公司最终赔偿陈女士4万余
元。据悉，这也是宁海法院通过“诉调对接”调解成功的首例纠纷案。

花了大价钱请月嫂

今年7月初，宁海陈女士的预产期将到，为了迎接新生儿的降生，陈女士特
意与宁海一家月子公司签订了服务协议，月子公司为陈女士提供婴儿护理、产
后保健、膳食营养调理、专职月嫂等30天的月子服务，陈女士缴纳了43700
元。之后，陈女士入住该公司的月子套房并顺利产子。而月子公司也遵照协
议，派了一名陕西籍月嫂，专门照顾陈女士的日常生活。

陈女士告诉记者，实事求是地说，月嫂持有上岗证和健康证，曾经进行过
岗位培训，具有专业技能，做事还是比较尽力的。一个月的时间里，月嫂除了
做好服务，还提了不少育儿及护理建议，包括吃饭洗衣和喂养宝宝等，双方的
友情也加深了。

觉得月嫂服务挺不错，出了月子之后，陈女士想继续留用月嫂。于是，她
又与月子公司签订了一份服务协议，并支付给月子公司15800元，作为继续留
用月嫂一个月的服务费。8月初，月嫂便跟着陈女士住到了家里，与陈女士家
人及其母亲同吃同住。

月嫂上门20天被查出患有传染疾病

陈女士的母亲蔡阿婆是个健康意识很强的老人，为了迎接外孙回家，老人
特意到医院进行了体检，生怕患有疾病会影响到孩子的健康。检查结果证明，
蔡阿婆各项指标正常，且没有任何传染性疾病。

月嫂上门20天之后，连续几天胃部难受吃不下饭，热心的蔡阿婆便带着
月嫂去医院检查。然而，检查结果却让陈女士大吃一惊。

原来，月嫂被查出胃幽门螺旋杆菌超标，这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致病菌。
为了安全起见，陈女士立即带着一家人前往医院作全面检查。检查结果显示，
只有月嫂和蔡阿婆的胃幽门螺旋杆菌指标异常。

此后，陈女士向宁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称其在接受月子公司母婴护
理服务时，因该公司人员的过错导致家人患病，要求该公司退回服务费，并赔
偿精神损失费等共计8万元。

举证不力的月子公司最终赔偿4.2万元

宁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陈女士的投诉后，第一时间组织双方调解。
但是，因赔偿数额差距过大，几次调解都无法达成一致赔偿意见。此后，该局
开启了“诉调对接”绿色通道，邀请宁海法院的资深调解员参与调解。这名资
深调解员就是由宁海法院指派的退休法官周方圆。

周方圆告诉记者，调解过程中，双方最大的争议就是：传染病到底是谁传
染给谁的？这也是决定赔偿金额多少的关键。

陈女士认为，老母亲原本身体健康，也有近期的体检报告可以证明；而月嫂的
健康证是一年多前体检后才出具的，无法说明其近期的身体健康状况。

月子公司则认为，月嫂的健康证是体检合格才颁发的，不能说蔡阿婆胃幽
门螺旋菌指标异常就是月嫂传染的，甚至情况相反也有可能。

“月子公司提供的月嫂，首先要保证身体健康才有利于服务对象的健康。”周
方圆认为，从检查结果来看，月嫂的幽门螺旋杆菌指标含量为400多个，而蔡阿
婆的幽门螺旋杆菌指标含量只有90多个，且有近期的医院报告可以证明。就此
次检查结果来看，月嫂传染给蔡阿婆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最重要的是，月嫂
的健康证是一年前办的，月子公司无法证明该月嫂在这一年里没有感染幽门
螺旋杆菌。月子公司的举证无力，使其在双方纠纷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在周方圆的调解下，月子公司最终同意赔偿陈女士4.2万元损失。
记者 孔玲 通讯员 关耳

严勇杰 绘


